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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〔2023〕常天行复第 13 号

申请人：王某

委托代理人：戴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办事处

申请人王某对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办事处（以下

简称“兰陵街道”）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回复不服，于 2023 年

3 月 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3 月 6 日依

法已予受理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向申请人作

出的回复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向申请人以邮件

方式或书面邮寄方式公开九洲新世界花苑物管会代行业主大会

职责与物业公司签署物业委托服务合同，专有部分业主意见征询

签字授权材料，业主意见结果公示及物管会决议公示图文材料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通过网络方式，向被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

申请，申请内容为九洲新世界花苑物管会代行业主大会职责与物

业公司签署物业委托服务合同，专有部分业主意见征询签字授权

材料，业主意见结果公示及物管会决议公示图文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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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答复：王某你好！

非常感谢对街道工作的关注。如需了解具体情况，可拨打电话

86919393 进行咨询。

申请人认为，政府在官网上载明的信息公开方式为纸质邮寄

或电子邮件，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在法定期限内以官网载明的方式

进行答复，且答复内容回避问题，内容空洞，未依法公开任何资

料，存在行政程序违法和不作为的问题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未按照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回复，已严重侵

害申请人的知情权，望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复议决定。

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及兰陵街道作出的答复网络打印件 1 份；2.申请人身份证复

印件 1 份；3.授权委托书原件 1 份；4.律师证复印件 1 份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具有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

法定职权。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条例》”）

第十条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、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八

条等规定，答复人具有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2023 年 1 月 17日答复人向申请人所作答复并非政府信

息公开答复，而系对申请人申请的咨询回复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。

2023 年 1 月 4 日，申请人通过网络申请方式向答复人申请政府

信息公开，要求获取：（一）九洲新世界花苑物管会代行业主大

会职责与物业公司签署物业委托服务合同；（二）专有部分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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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征询签字授权材料；（三）业主意见结果公示；（四）物管

会决议公示图文材料。为便于其了解情况，答复人遂于 1 月 17

日先行网络回复申请人，告知其如有疑问可进一步咨询。该回复

性质上属于向申请人指导、释明的咨询回复，不是信息公开答复。

三、对申请人所需信息，答复人已作出常天兰政依复〔2023〕

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已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。

后经审查并检索查找资料，申请人要求获取的上述第（一）项、

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信息可以公开，第（二）项信息不存在。

2023 年 3 月 15 日，答复人向申请人寄送常天兰政依复〔2023〕

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及部分其所需信息，告知其根据

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其所需的第（一）项、

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信息可以公开并提供复印件；根据《条

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其所需的第（二）项信息经

检索不存在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所作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事实清楚、适

用法律正确、符合法定程序、内容适当，建议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《常天兰政依复〔2023〕

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及 EMS 邮寄单 1 份；2.信息发

布系统后台管理中心页面截屏 1 份；3.工作记录、档案文件管理

系统检索结果截屏 1 份；4.九洲新世界小区物业服务合同、业主

意见结果公示、物管会决议公示材料 1 份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1 月 4 日，申请人通过网络方式向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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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申请公开“（一）九洲新世界花苑物管会代行业主大会职

责与物业公司签署物业委托服务合同；（二）专有部分业主意见

征询签字授权材料；（三）业主意见结果公示；（四）物管会决

议公示图文材料。”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在网上作出回

复，告知申请人：王某你好！非常感谢对街道工作的关注。如需

了解具体情况，可拨打电话 86919393 进行咨询。申请人对被申

请人的回复不服，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2023 年 3 月 15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寄送常天兰

政依复〔2023〕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及部分其所需信

息，告知其根据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其所需

的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三）项、第（四）项信息可以公开并提供复

印件；根据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其所需的第

（二）项信息经检索不存在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及天宁住建局作出的答复网络打印件 1 份；2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

件 1 份；3.《常天兰政依复〔2023〕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书》及 EMS 邮寄单 1 份；4.信息发布系统后台管理中心页面截

屏 1 份；5.工作记录、档案文件管理系统检索结果截屏 1 份；6.

九洲新世界小区物业服务合同、业主意见结果公示、物管会决议

公示材料 1 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回复的法定职权。《条

例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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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并指定机

构（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）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

公开的日常工作。”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
“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持下列材料向物

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（乡

镇人民政府）备案：（一）业主委员会备案申请书；（二）业主

委员会成员名单；（三）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；（四）

业主大会会议记录；（五）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。”第四十四条

规定：“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

业服务合同。服务企业应当自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

内，将物业服务合同报物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物业管理行政

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备案。”据此，街道办

事处具有物业管理的法定职责，故被申请人具有作出依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公开回复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月 17日作出的回复不符合《条例》

规定。《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

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

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为“（一）九洲新世

界花苑物管会代行业主大会职责与物业公司签署物业委托服务

合同；（二）专有部分业主意见征询签字授权材料；（三）业主

意见结果公示；（四）物管会决议公示图文材料”，该申请内容

指向明确，被申请人应当直接给予答复，如信息申请内容不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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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要求申请人补正后予以答复。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信

息申请系咨询，给予咨询回复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确认违法。

鉴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期间重新作出了《常天兰政依复〔2023〕

第 2 号《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本机关不再责令被申请人重新

作出答复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

开回复明显不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兰陵街道办事处于 2023年 1月 17日作出的回

复违法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13 日


